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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

號 
土地標示 

處分

方式 
面積 (㎡) 

權利

範圍 

使用分區

或編定類

別 

104年公告土地現值 
使用

現況 

使

用

人 

建物構

造、權

屬 

租金或

使用補

償金收

取情形 

處分法令依據 
完成處

分年限 
備註 單價 

(元/㎡) 

總價 

(元) 

1 
茄萣區崎漏段

618地號 
標售 4,318  1 住宅區 16,700 72,110,600 空地       

依高雄市市有

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第 49條第

2項暨公有土

地經營及處理

原則第 7點第

7款辦理標

售。 

10年 

濱海路一段

與健康路交

叉口 

  總計   4,318        72,110,600               

 合計： 1 筆， 面積：4,318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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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茄萣區崎漏段 580地號 
市有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 

 
壹、 基本資料 

 一、土地標示及使用分區 

 

 

 

 

區、段、地號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段 580地號 

土地面積 3,361平方公尺 (約 1,016坪) 

土地公告現值(104.1) 12,700元/平方公尺 

土地預估市價 6,222萬 5,554元（參考 103年 1月

2日標售同段 579-3地號市有地，每

平方公尺 1 萬 8,514 元，每坪約    

6萬 1,200元） 

土地所有權人 高雄市 

(管理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第二次通

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遠洋

漁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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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茄萣區崎漏段 618地號 
市有土地處分效益評估說明 

 
貳、 基本資料 

 一、土地標示及使用分區 

 

 

 

 

 

 

 

區、段、地號 高雄市茄萣區崎漏段 618地號 

土地面積 4,318平方公尺 (約 1,306坪) 

土地公告現值(104.1) 16,700元/平方公尺 

土地預估市價 7,994萬 3,452元（參考 103年 1月

2日標售同段 579-3地號市有地，每

平方公尺 1 萬 8,514 元，每坪約    

6萬 1,200元） 

土地所有權人 高雄市 

(管理機關:高雄市政府財政局) 

土地使用分區 

 

住宅區，建蔽率 60%，容積率 180%。 

變更興達港漁業特定區(第二次通

盤檢討暨擴大都市計畫範圍-遠洋

漁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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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現況 

本案土地位於茄萣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範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住宅區，四面臨道路，地緣遼闊，周遭環境尚未完全開發，商業

機能低，無商業性使用開發效益。 

                          現況圖 

   位置圖 

618地號 

 

本案土地 
 

濱 
海 
公 
路 

濱 
海 

公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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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遭環境分析  

周遭環境屬待開發之都市發展區，以標的為中心，半徑1000公尺以

內，有興達國小、興達港觀光漁市、茄萣環保公園、情人碼頭、茄

萣分駐所等公共設施。 

本案土地 

濱 
海 
公 
路 

往 

台

南 

市  

 

本案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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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遭交通分析 

區域道路規劃呈棋盤式，四面環道路，臨元智街及建業街寬度 8 公

尺、健康路 15公尺，主要對外聯絡道路為濱海公路，寬度 30公尺，

北連台南市，南接路竹區，距離路竹交流道約 9公里，大眾運輸系統

有高雄客運，主要對外交通仰賴私人運具。 

 

 

參、 地區條件分析 

一、地區環境概要 

(一)經濟活動類型三級產業。 

(二)產業活動內容以住宅及零售商業為主，部分為工業區，部分土地尚

未開發利用，無連鎖大型超市、賣場。 

(三)綜合分析，區域以興達港觀光漁市場為中心，以零售、漁業相關行

業為主。 

 

舊漁港特定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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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區產品分析 

本案土地屬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住宅區，建蔽率60%，容積

率180%，四面皆臨道路，地形方整，周邊建物新舊不一，多為1層至

3層透天厝，居住環境普通。參考103年1月2日標售同段579-3地號市

有地成交價，每坪約6萬1,200元，土地市價7,994萬3,452元。 

傳統舊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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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區交通分析 

(ㄧ)區域道路規劃略呈棋盤式。 

(二)區域內僅由 17號省道（濱海公路、民治路），為對外聯繫道路。 

(三)大眾運輸系統有高雄客運。 

(四)整體而言，交通運輸條件尚可，主要對外交通仰賴私人運具。 

 

四、周邊公共設施分析 

（一）本案土地位於茄萣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住宅區，周邊已

發展之都市機能如下： 

   1.交通建設：道路規劃略呈棋盤式，高雄客運、台 17與濱海公路。 

2.教育設施：興達國小、成功國小、育德幼稚園。 

3.娛樂設施：從真愛碼頭至興達港情人碼頭，情人碼頭至台南市安平

港的藍色公路路線、興達漁港觀光漁市、興達港情人碼頭公園。 

4.公共設施：興達漁港安檢所、距離茄萣區公所約 4.5公里。 

 

本案土地 

興達港 

情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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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律分析(公有土地處分限制) 

（一）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條第 2項規定:「非公用不

動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經本府核准後，得予標售。」 

（二）本市議會第 1 屆第 10 次臨時會第 2 次會議決議事項:「500 平方

公尺以上土地不同意標售，如果市政府認為有開發必要，請提出

效益評估說明，送本會黨團協商，必要時得實地勘查，再提案送

本會審議。」 

（三）中華民國憲法第十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第 108條至 110條規

定，省、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由省、縣立法並執行之。另地方

制度法第 18條、19條規定，直轄市、縣（市）財產之經營及處

分為直轄市、縣（市）之自治事項。」故財產之處分，為地方政

府之自治事項並受該管民意機關之監督審核。 

 

肆、 市場及效益性分析 

項目 地上權市場 短期標租市場 公開標售市場 

產品 以商辦大樓、

住宅為主 

倉庫、停車場為主 不限 

產品需求 

市場性 

低 低 高 

條件限制 僅釋出使用

權，使用收益

價值低 

不允許興建建物，

或低強度使用，使

用收益價值低 

不限 

收益 權利金+公告

地價*5% 

公告地價*5% 市價 

挹注財政

速度 

慢 慢 快 

 

勝 

勝 

勝 

勝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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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地上權市場性分析 

（一）目前地上權成功案例多位於商業區，主要產品為旅館、商辦大樓及

購物商場，以台北市案例為大宗，因該市屬於全台商業中心，為全

台多數上市櫃公司及金融中心集中地，相較其他縣市標租地上權容

易許多。 

（二） 本案土地位處原高雄縣，連接台南市邊界，地緣遼闊，土地價格低

廉，缺乏提供廠商投資開發設定地上權市場。  

二、短期標租市場性分析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經管市有非公用不動產標租作業要點第 2

點規定：「不動產之標租，首次租期加計得續約期間合計 12年以下

者為短期，逾 12 年者為長期」。第 13 點規定略以，短期標租之市

有土地，其租賃契約允許建築地上物者，承租人興建地上物時，應

以高雄市政府財政局為起造人，依規定申請建照，並於興建完成後

登記為本市所有，相關費用由承租人負擔，租賃期間該地上物不計

收租金。 

  (二)本案土地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承租人使用土地，其用途必須符合住

宅區用地之限制，實務上，短期標租之承租人多作為停車或堆置空

間使用，如為興建地上物，於租賃契約結束後，該地上物為本府財

政局所有，對於承租人而言，不符效益成本。 

三、公開標售市場性分析 

(一)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條第 2項規定:「非公用不動

產無預定用途或無保留必要，經本府核准後，得予標售。」 

 (二)區域內公共設施用地開闢完整，適合地區性住宅區使用，土地價格

低廉，基地道路條件良好。依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買賣統計

103 年 1 月至 104 年 6 月底止，本市茄萣區土地移轉合計 529 筆，

建物移轉合計 144棟，本區域對於自建住宅土地有相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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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標售效益評估 

一、標售收入： 

4,318(㎡)*1萬 8,514(元/㎡)=7,994萬 3,452 (元) 

p.s.參考 103年 1月 2日標售同段 579-3地號市有地，每平方公

尺 1萬 8,514元，每坪約 6萬 1,200元。 

 二、增加稅入： 

每年房屋稅收入(以三層樓鋼筋混泥土透天厝為例): 

房屋核定單價  ×  可建築樓地板面積  ×  (  1－折舊率  ×  折舊經歷

年數  ) ×  街路等級調整率  ×  適用稅率＝應納房屋稅  

5,250(元)*4,318(㎡)*180%*(1-0)*100%*1.2% 

= 48萬 9,661元 

另外如為建商標得土地，待興建房屋完成出售時，另可增加營業

稅收入。 

三、節省管理成本及地價稅支出： 

每年環境清理費用: 

4,318(㎡)*6(元)*4(每季 1次) =10萬 3,632元 

每年節省地價稅支出: 

4,318(㎡)*2,900(㎡/元)*10( )＝12萬 5,222元 

標售收入以外，每年效益彙總表 

項目 增加稅收 減少費用支出 總效益 

地價稅  12萬 5,222元/年 12萬 5,222元/年 

房屋稅 48萬 9,661元/年  48萬 9,661元/年 

環境清理  10萬 3,632元/年 10萬 3,632元/年 

合計 48萬 9,661元/年 22萬 8,854元/年 71萬 8,518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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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利益: 

(一)吸引民間資金投入，活絡都市經濟活動 

公地出售目的不在於消極處分資產，而在於吸引民間資金投入開

發，運用民間旺盛的商業競爭力取代公共投資，活絡都市經濟活

動。 

(二)創造多元商業風貌，促進景氣繁榮 

大面積之都市土地，其規模具相當使用彈性，經由民間發揮創意有

效率使用，可創造都市多元商業風貌，吸引商業消費，促進景氣繁

榮。 

(三)土地開發投資與都市商業活動，創造就業機會 

透過公有土地釋出所吸引之民間投資，以及直接、間接引發的都市

發展與商業活動，創造民眾就業機會，進而增加所得收入累積民眾

財富。 

(四)經濟發展有效增進稅收，積極解決財政問題 

透過公有土地出售所產生之上述各項外溢效果，所帶動的都市區域

再發展、多元商業活動、市民就業機會及經濟景氣繁榮，可有效擴

大中央、地方各項稅基，發揮倍數於售地收入以外的乘數效果，充

實各級政府稅收，這才是出售公有土地積極、且終極之政策目標。 

陸、 綜合分析 

一、依土地法第 25條之規定，地方所有之土地處分，應經行政院核准；

101年 1月 4日國有財產法第 53條修訂後，規定面積 500坪以上國

有非公用土地不得標售，惟其適用範圍僅限於國有非公用財產，地

方政府所有之非公用財產，並無該條法令之適用。嗣後內政部審核

地方政府土地處分案件，多援引行政院第 3165次會議院長提示「500

坪以上之國有土地不出售」之理由未准出售。惟財產之經營及處分

為直轄市、縣(市)之自治事項，地方制度法第 18、19條及憲法第 108

至 110 條皆定有明文，是以 500 坪以上市有地之處分符合上開地方

自治事項。本府所提案件經行政院否准出售後，經申復重新以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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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敘明理由翻案獲准出售亦有例可循，本案土地經效益評估分析，

以標售方式處分最具效益，擬於議會審議後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准標

售，以發揮市有財產最大效益。 

二、本案經上述各項數據及資料研析，本區域為興達港漁業特定區計畫

範圍內住宅區，區域內傳統鄉村舊聚落居多，土地遼闊，土地價格

低廉，缺乏大型商業機能，無設定地上權市場，短期標租亦僅能做

為堆置物品使用，使用效益受限制。考量都市發展狀態，城鄉間差

距，審慎評估後擇適當時機辦理標售，亦有助於興達漁港遊艇觀光

產業 BOT案招商及後續營運。 

三、閒置大面積市有土地公開標售，非以土地售價為目的，其最大的

效益乃希望並藉由公有土地適度釋出，吸引民間資金投入，活絡都

市經濟活動、創造就業機會、增進稅收，有效擴大中央、地方各項

稅基，發揮倍數於售地收入以外的乘數效果。 

 

綜上，謹請同意本案土地以公開標售方式處分。 

 

 

 


